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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[2016]第 216号 

 

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你公司于 12月 10日披露《关于收购北京华泰鑫拓地质勘查技术

有限公司 100%股权并涉及矿业权暨关联交易公告》等公告文件，你

公司拟以现金 31,280.14万元收购五矿勘查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五矿勘查”）持有的北京华泰鑫拓地质勘查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华泰鑫拓”）100%股权。我部对上述公告文件进行事后审查并关注

到以下问题，请你公司及相关方进行核查并补充披露： 

1．华泰鑫拓原持有北京华夏纪元财务咨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华夏纪元”）60%股权。2016年 12月 6日，华泰鑫拓与受让人中国

新元资产管理公司签订《产权交易合同》，将所持华夏纪元 18%股权

转让给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，转让价栺为 12,435.60万元。股权转

让完成后，华泰鑫拓持有华夏纪元 42%股权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中国

新元资产管理公司、华夏纪元另一股东广东鑫磊投资有限公司与华泰

鑫拓及五矿勘查、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之间的关联关

系，分析交易价栺和标的资产评估作价的公允性，并说明华泰鑫拓转

让华夏纪元 18%股权的会计处理过程及会计准则依据，请会计师核查

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．根据《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7号——信息披露公告栺

式》的要求，补充披露华泰鑫拓净利润中是否包含较大比例的非经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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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损益、华夏纪元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、《股权转让协议》中

关于过渡期间损益确认和支付的具体安排、交易对方声明和保证的主

要内容等信息，并说明国土资源部网站探矿权登记信息查验系统显示

华夏纪元持有的圣功寨稀土矿探矿权和肥田稀土矿探矿权存在信息

不符或缺失的主要原因及解决措施，同时提供相关探矿权权属证书。 

3．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华泰鑫拓和华夏纪元是否存在关联担保、

关联委托理财和关联方资金占用等方面情况，本次交易完成后是否可

能产生新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及其解决措施。 

4．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你公司间接持有华夏纪元 42%股权。请你

公司从股权比例、董事会构成、管理层控制等方面分析交易完成后是

否拥有对华夏纪元的控制权及其判断依据。若否，请说明未购买控股

股权的原因、如何保证上市公司利益以及是否存在后续增持计划。 

请你公司于 12月 15日前将相关说明材料报送至我部。同时，提

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严栺遵守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等法规及《上市

规则》的规定，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6年 12月 12日 

 


